附件2-1


[bookmark: _GoBack]“苏体贷”金融产品业务
合作承诺书
（合作银行版）











2 0 2 6 年       月
根据《2026年江苏省“苏体贷”金融产品及支持政策试点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我行响应各项工作要求，积极参与“苏体贷”贴息业务工作，加大金融资本对全省体育产业发展支持力度。具体承诺如下：
第一条  我行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注册且符合相应标准的体育企业提供短期、中长期贷款支持，在系统内将其标注“苏体贷”。
第二条  “苏体贷”利率不高于贷款发放时适用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+80BP。与企业签订合同时，要求企业同步签订信用承诺，避免出现信息造假、套取骗取贴息资金等问题。
第三条  “苏体贷”贴息业务按照《方案》明确的贴息对象、贴息范围和认定标准发放贷款，对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项目不得发放贷款。
第四条  我行具备系统和制度支撑，能够通过行内畅通的多级沟通渠道，确保完成“苏体贷”贴息业务工作（以下称“贴息工作”）各项任务。安排一名专职人员（姓名       ,部门       手机        , 邮 箱       ）负责日常工作。专职人员原则上在一个年度内保持不变。如人员岗位变动，将及时向省体育局书面说明并办理相应交接手续。
第五条  坚持企业自愿，落实审贷责任，按市场化原则对项目贷款申请严格把关，做好贴息资金核定工作。
1．我行将按规定周期计算每个企业、每笔业务档期的贴息金额。
2．我行结合贷款贴息政策规定，按照贷款合同、利息凭证等佐证材料，按规定时限汇总测算贴息金额，及时按规定兑付贴息资金。
第六条  严格按照要求筛选把关，避免关键信息填报错误，确保材料真实、数据准确。
第七条  负责借款企业的贷后管理，对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、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及相应担保等进行日常监督、防止贷款资金违规使用。
第八条  “苏体贷”产品原则上不支持企业提前还款，如因不可抗力或重大经营调整确需提前还款，按以下两种情形处理：
1．企业选择全额提前还款的，财政贴息计算截止至上一结息日。自上一结息日起至贷款实际结清日止期间产生的利息，不再纳入贴息补贴范围。
2．企业选择部分提前还款的，剩余贷款本金按原合同约定的贴息期限及利率继续享受补贴政策，贴息核算以实际余额为准。
3．我行在与企业签订贷款合同时会告知提前还款相关事项。企业须在提前还款5个工作日前，联系金融机构并提交书面材料（提前还款告知函），明确还款金额、还款时间，了解贴息权益调整相关事项。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贴息权益受到影响，风险由企业自行承担。
第九条  收到拨付的贴息资金后实行专人专账管理，跟踪监督贴息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资金安全、合规、有效使用。于次年3月底前，做好上年度贴息资金支用情况总结，书面报送省体育局。
第十条  自觉接受省体育局、省财政厅等部门监督检查。推进贴息工作存在明显疏漏时，同意取消合作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规接受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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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2026年江苏省“苏体贷”金融产品及支持政策试点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我司响应各项工作要求，积极参与“苏体贷”专项金融产品业务工作，加大金融资本对全省体育产业发展支持力度。具体承诺如下：
第一条  我司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注册且符合相应标准的体育企业，“苏体贷”风险分担（担保费补贴）模式下单户贷款金额不高于1000万元（含）的小微客户提供担保服务，在系统内将其标注“苏体贷”。
第二条  我司指定融资担保机构与合作银行另行商定签署“苏体贷”产品银担合作协议，按比例风险分担，设置代偿率上限，并按照不高于担保本金的年化0.9%向企业计算担保费。
第三条  与企业签订合同时，要求企业同步签订信用承诺，避免出现信息造假、套取骗取担保费补贴等问题。
第四条  我司具备系统和制度支撑，能够通过内部畅通的多级沟通渠道，确保完成“苏体贷”担保业务工作（以下称“担保工作”）各项任务，与合作银行做好沟通对接。安排一名专职人员（姓名       ，部门        手机        , 邮箱       ）负责日常工作。专职人员原则上在一个年度内保持不变。如人员岗位变动，将及时向省体育局书面说明并办理相应交接手续。
第五条  坚持企业自愿，落实担保审核责任，按市场化原则对担保申请严格把关，做好担保资金核定工作，督导指定融资担保机构做好以下工作：
1．结合担保政策规定，在收取企业担保费时直接扣减保费补贴。
2．按规定时限汇总测算担保费补贴金额，并加盖公章，将相关合同和证明材料及时报送省体育局。于次年3月底前，对上年度担保费补贴情况进行总结，书面报送省体育局。
第六条  严格按照要求筛选把关，避免关键信息填报错误，确保材料真实、数据准确。
第七条  自觉接受省体育局等部门监督检查。推进“苏体贷”工作存在明显疏漏时，同意取消合作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规接受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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